附件

高明区慈善事业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职责

一、各镇政府（街道办）：负责协调发动辖区企业、商协会、个人开展慈善活动。做好“荷花慈善榜”“荷花慈善奖”的名单推荐工作，配合做好褒扬激励表彰的相关工作。

二、区委宣传部、区文广旅体局：负责协调驻区媒体配合开展慈善事业宣传，报道成员单位提供的慈善先进事迹及典型案例，充分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。

三、区委统战部：负责鼓励和引导港澳台同胞、华人华侨投身我区慈善事业，鼓励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依法依规开展慈善活动，并配合做好“荷花慈善榜”的统计和宣传工作。

四、区教育局：负责做好校园慈善公益文化的宣传和慈善捐赠活动，统计汇总本部门基金会接收捐赠数据明细，配合做好褒扬激励表彰的相关工作。

五、区经济科技促进局：负责协调区内有关企业配合开展慈善活动。指导企业落实公益性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政策，鼓励和引导相关企业将慈善精神融入企业文化建设。

六、区民政局：负责统筹全区慈善事业发展。组织和实施慈善褒扬激励工作，会同区有关部门完善慈善捐赠数据统计和宣传表彰等工作。牵头制定并实施“高明区慈善日”活动方案，设计和制作“荷花慈善奖”样式，协调新闻媒体做好宣传工作，统筹开展“高明区慈善日”活动。

七、区财政局：负责落实慈善事业工作经费。

八、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：负责协调做好“荷花慈善奖”表彰奖励项目的申报工作。

九、区农业农村局：负责指导村（社区）将慈善文化和活动融入乡村振兴建设。管理本部门基金会，做好接收捐赠数据明细的统计汇总，配合做好褒扬激励表彰的相关工作。

十、区卫生健康局（区红十字会）：负责配合做好慈善事业有关工作。指导区内医疗机构开展慈善活动，统计汇总区红十字会接收捐赠数据明细。

十一、区市场监管局：负责配合各行业主管部门发动区内个体工商户开展慈善活动。

十二、区税务局：负责优化慈善组织办理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的流程，并主动公开获得非营利组织免税资格的组织名单。落实国家和本省对慈善组织、捐赠人的税费优惠政策。

十三、区总工会：负责指导各工会组织开展慈善活动，鼓励和引导各工会组织将慈善精神融入文化建设。统计汇总本部门接收捐赠数据明细，配合做好褒扬激励表彰的相关工作。

十四、区妇联：负责指导各级妇女组织开展慈善活动。统计汇总本部门接收捐赠数据明细，配合做好褒扬激励表彰的相关工作。

十五、团区委：负责指导各级团组织、志愿服务队伍开展慈善活动。指导志愿服务与慈善服务融合发展。统计汇总本部门接收捐赠数据明细，配合做好褒扬激励表彰的相关工作。

十六、区工商联：负责牵头会同区慈善会协调发动民营企业家、商协会开展慈善活动。统计汇总执委企业捐赠数据明细，配合做好褒扬激励表彰的相关工作。

十七、区慈善会：负责慈善褒扬激励表彰的日常工作。组织开展“高明区慈善日”活动的各项工作。牵头统计汇总慈善捐赠数据，提出“荷花慈善榜”“荷花慈善奖”的建议名单。常态化开展慈善事业宣传工作。


